新进专员绩效发放标准确认单

各院系（单位）人事科：

为确保按时发放新进专员的薪酬，请各单位在与新专员签订工作协议时，参照校内同类职责事业编制岗位确定其岗位绩效发放标准，并将此表交人力资源处人事聘用中心。

	职工号
	
	姓名
	
	单位
	

	绩效标准
（万元/年）
	绩效A
	绩效B
	绩效C

	
	
	
	

	
	聘岗经费卡号
	         -543300

	
	备注：承担党政管理事业编制岗位工作，由学校专项经费支持的，请参照同类事业编制人员核定岗位绩效ABC，并提供本单位的聘岗账户卡号

	
	绩效D
	绩效D出资卡号

	
	自筹经费卡号
	

	
	备注：企业化管理岗位及由用人单位自筹经费支持的岗位，请参照同类事业编制人员核定岗位绩效D，并提供本单位出资的具体卡号，并办理相应的经费冻结手续

	人事科签名：                    学院领导签名：


备注： 

校部机关及参照校部机关管理直属单位的行政专员绩效由人力资源处资源配置与保障中心填写。

除校部机关及参照校部机关管理直属单位的行政专员以外，其他院系单位的行政专员，请于报道前5个工作日，将填写后的电子表格发放至邮箱zjkl@zju.edu.cn预审。收到预审回复后纸质材料再签字盖章。
3. 企业化管理岗位、用人单位自筹经费支持的岗位，需填写绩效D及出资卡号，此外还需填写附件5：《浙江大学专员经费使用审批表》办理经费冻结手续。
4. 如何填写等相关事宜可咨询人力资源处资源配置与保障中心，88981387。

单位公章：

日期：

